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骆志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许劲松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冯源

公司负责人骆志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劲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冯源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１９

，

８０６

，

０９６．２０ ３６

，

９８４

，

１７５．８２ －４６．４５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６５

，

４２０

，

６４０．６６ －６２

，

５３２

，

５６１．４０ －４．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０．７５ －０．７２ －４．１７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６

，

８８０

，

７５０．８０ －２５９．５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８ －２６０．００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

，

８８８

，

０７９．２６ －２

，

８８８

，

０７９．２６ －４５．９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０．０３ －５０．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０．０３ －５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０．０３ －５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不适用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７

，

３５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种类

陕西华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９

，

７０５

，

５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青岛齐能化工有限公司

８

，

７３６

，

８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陕西盛康贸易有限公司

３

，

３９１

，

８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陕西华翊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

，

０８０

，

９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朱雀

９

期

１

，

９６９

，

９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６５４

，

８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陕建上证

１

，

４３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东证资管

－

中行

－

东方红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樊宏伟

１

，

１８７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期末较期初货币资金减少

９３．０１％

，主要是母公司归还银行贷款所致；预付账款减少

５３．１７％

为原预付的款项因收到发票

而转为费用；其他应收款增加

２４１．６３％

主要为公司本期支付中介机构咨询服务款项。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费用同比减少

１００％

，主要为本期合并范围减少海南长安国际制药有限公司，以及报告期其他

子公司无经营活动所致；财务费用同比减少

９０．８８％

，主要为本期母公司归还银行贷款所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

１００％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

１００％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

４９．５７％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

１００％

，均因本期合并范围减

少海南长安国际制药有限公司，以及报告期其他子公司无经营活动所致；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

１００％

，为公司本期

没有银行借款；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

３４．３２％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

８６．４７％

，原因均为公

司归还银行借款。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２

、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３

、因公司为金花投资有限公司在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城支行贷款提供担保，金花投资有限公司未能按期偿还，公

司为此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４

、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盈公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６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详

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７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长安信息收购报告书摘

要，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８

、公司关于召开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网上交流会的通知，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９

、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第二次通知，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１０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１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１２

、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延期补正的公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西安万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自

３６

个月锁定期

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长安信息股本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

５％

，在

２４

个月

内不超过

１０％

。

３６

个月的锁定期满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的价格不低于

７．０２

元（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６

日股权分置改革提示性公告前

３０

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格的

１５０％

）。

西安万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６

，

７７１

，

７４３

股限售流通股已被法院强制执行给陕西华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陕

西华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继续履行原公司第一大股东西安万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承诺。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１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１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２

）、公司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若公司年度报告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公司应在年度报告中

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３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减扣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４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２

、报告期内公司无现金分红情况。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骆志松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年第一季度报告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１

、

２００５２１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４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以传真及

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本次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赵勇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根据国家相关会计准则和公司的有关会计政策规定，并结合目前的市场形势及存货的品质情况，公司在对

２０１１

年第一

季度末存货进行清查的基础上，按照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的原则，经减值测试，因大宗材料价格上涨及产品价格提

升，原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部分存货可变现净值增加，同意公司转回存货跌价准备

３

，

９７７

，

６０４．７６

元计入当期损益，其中

母公司转回存货跌价准备

２

，

２９３

，

３３０．３４

元，子公司转回存货跌价准备

１

，

６８４

，

２７４．４２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对美菱冰箱品质服务费进行预计的议案》

根据公司“冰箱品质服务，美菱追求公平”的品牌主张，为“冰箱品质服务”活动提供有力保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３

号———或有负债》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美菱冰箱品质服务中的家电下乡冰箱产品十年免费保修品质服务费用进行预计，

同意提取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家电下乡产品

４－１０

年免费保修品质服务费用

２４

，

１９８

，

６３６

元计入本期损益并确认为预计负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取员工退养福利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底出台了关于年龄较大的公司员工内部提前退养的政策，该政策经职代会讨论、公司批准，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正式开始实施。 根据国家有关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规定，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公司对新增的办理内部退养手续的员

工，从开始内部退养至正式退休期间公司共需提供其生活补助费

４

，

１７１

，

３２７．４６

元，同意公司将该项费用作为员工

福利计划，列入福利费开支，并计入当期损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设九名董事。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和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并参照公司董事会下属提名委员会对新一届董事会拟提名的董事候选人资格审查结

果和建议，经与会董事逐项表决，

１

、同意提名赵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同意提名李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同意提名王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同意提名李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同意提名孙立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同意提名宋宝增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同意提名刘有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同意提名王兴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同意提名张世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上候选人将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上述九名候选董事（独立董事）简历见附件。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方式投票选举。独立董事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六、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考虑公司实际情况

同时参照同行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同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确定为每人每年

１０

万元人民币。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投资组建江西美菱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冰箱产业战略及在江西景德镇生产基地的发展规划，并结合江西美菱制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美菱”）的

战略搬迁，同意本公司与绵阳美菱制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美菱”）在景德镇共同投资组建“江西美菱电器有限责任公

司”（暂定名，以下简称“江西美菱电器公司”），并以此为载体，整合制造资源，进行江西美菱战略搬迁，建设冰箱及其前端配

套为一体的美菱电器工业园。

江西美菱电器公司股东双方投资总额合计为

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现金投资额

７９００

万元，绵阳美菱现金投资额

１００

万元。江西美菱电器公司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注册资本出资额

４９３７．５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９８．７５％

；绵阳美菱注册资本出资额

６２．５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１．２５％

。股东投资总额超过注册资本的部分进入资本公积。

江西美菱电器公司注册地为江西省景德镇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江西美菱电器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制冷电器、电子产品及其

配件的开发、制造、销售。前述经营范围最终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负责办理本次江西美菱电器公司设立的相关事宜，并授权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赵 勇，男，汉族，四川三台人，中共党员，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生，高级工程师，博士后，曾任四川长虹电器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副董

事长、党委常委、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四川长虹电子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绵阳市副市长、党组成员等

职，现任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本公司董事长。本次

拟提名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赵勇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其与本公司控股

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赵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 进，男，汉族，湖南安化人，中共党员，

１９６７

年

４

月生，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空调事业部空调研究所所长、空调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长虹空调公司总经理、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等职，现任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本次拟提名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李进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其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

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李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 勇，男，汉族，四川资阳人，

１９６７

年

７

月生，工程师，大学本科学历，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从上海交通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毕

业进入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曾任营销管理部管委会主任、管理处处长、副部长、长虹电器（中国）营销公司副总

经理兼华北经营管理中心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董事、总裁。本次拟提名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王勇先生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其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王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李 伟，男，汉族，四川铜梁人，

１９７３

年

２

月生，助理经济师，大学本科学历，曾任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销售分

公司总经理，长虹电器（中国）营销公司东南经营管理中心总经理等职务，现任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董事、

副总裁。本次拟提名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李伟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其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李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

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立强，男，江苏泗洪人，

１９６１

年

３

月生，研究生学历。曾任合肥市财政局预算科科长、局长助理、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兼

任市预算外资金管理局局长、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国资办主任，合肥矿山机器厂副厂长，任合肥市商业银行监事会主席、

董事，合肥兴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等职务。现任合肥兴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本次拟提名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孙立强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其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合肥兴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孙立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中国证监会基金部函【

２００６

】

４３

号，基金部将合肥兴泰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立强先生记入诚信档案。

王兴忠，男，汉族，四川广汉人，中共党员，

１９４４

年

８

月生，高级会计师，大学本科学历，曾任绵阳地区经委副主任，绵阳市

财政局副局长、局长兼绵阳市地税局局长，绵阳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副市长等职，现已退休。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本次拟

提名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兴忠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其与本公司

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王兴忠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宋宝增，男，汉族，山东莱州人，中共党员，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生，研究员，大学本科学历，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二所工程师、

所办副主任、副所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等职，现任四川久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四川省科学城天人环保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西南科技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教授，本公司独立董事。本次拟提名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宋宝增先

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其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宋宝增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刘有鹏，男，汉族，安徽合肥人，

１９５４

年

１１

月出生，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高级信用管理师，曾在北京卫戍区、安徽全椒

县中心中学、安徽农学院皖北分院工作，历任安徽省教育厅科长，办公室副主任、安徽省亳州市政府副市长、安徽省教育厅高

校招生办公室主任，现任上海商学院教授、中国商业联合会培训部特聘专家委员，中国商业联合会培训部“信用管理师”，安

徽全柴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本次拟提名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刘有鹏先生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其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刘有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张世弟，男，

１９４０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历任中共绵阳市委副秘书长、绵阳市劳动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共绵阳市

涪城区委书记，中共绵阳市委企业工委书记、国资办主任，绵阳市国有资产监督与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副书记等职。现已退

休。本次拟提名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张世弟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其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张世弟先生未持有本

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１

、

２００５２１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以传真及电子

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５

名，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费敏英女士主持，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根据国家相关会计准则和公司的有关会计政策规定，并结合目前的市场形势及存货的品质情况，公司在对

２０１１

年第一

季度末存货进行清查的基础上，按照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的原则，经减值测试，因大宗材料价格上涨及产品价格提

升，原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部分存货可变现净值增加，同意公司转回存货跌价准备

３

，

９７７

，

６０４．７６

元计入当期损益，其中

母公司转回存货跌价准备

２

，

２９３

，

３３０．３４

元，子公司转回存货跌价准备

１

，

６８４

，

２７４．４２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对美菱冰箱品质服务费进行预计的议案》

根据公司“冰箱品质服务，美菱追求公平”的品牌主张，为“冰箱品质服务”活动提供有力保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３

号———或有负债》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美菱冰箱品质服务中的家电下乡冰箱产品十年免费保修品质服务费用进行预计，

同意提取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家电下乡产品

４－１０

年免费保修品质服务费用

２４

，

１９８

，

６３６

元计入本期损益并确认为预计负债。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取员工退养福利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底出台了关于年龄较大的公司员工内部提前退养的政策，该政策经职代会讨论、公司批准，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正式开始实施。 根据国家有关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规定，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公司对新增的办理内部退养手续的员

工，从开始内部退养至正式退休期间公司共需提供其生活补助费

４

，

１７１

，

３２７．４６

元，同意公司将该项费用作为员工

福利计划，列入福利费开支，并计入当期损益。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设五名监事。经与会监事逐项表决，

１

、同意提名费敏英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同意提名余晓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同意提名叶洪林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方式投票选举，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如上述监事候选人经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则其将与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尚文先生、张儒和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七

届监事会。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费敏英，女，汉族，安徽省宿县人，中共党员，

１９５８

年

１１

月生，高级经济师，大学本科学历，研究生结业。曾任四川长虹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室主任、审计法务部部长等职，现任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审计部部长、长虹集团纪委

副书记、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四川电子军工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等职务，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本

次拟提名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费敏英女士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其与本公司

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费敏英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余 晓，男，汉族，浙江省义乌人，中共党员，

１９６８

年

８

月生，高级会计师，大学本科学历，曾任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会计处副处长、销售部财务会计处副处长、销售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等职，现任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监事。本次拟提名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余晓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其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余晓先生未持有

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叶洪林，男，汉族，四川蒲江人，

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生，高级会计师，大学本科学历，曾任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内部银行总

经理、财务部副部长、部长，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现任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本公司董事。本

次拟提名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叶洪林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其与本公司

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叶洪林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１

、

２００５２１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 皖美菱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王兴忠先生、宋宝增先生、刘有鹏先生、张世弟先生为合肥美菱股份有限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

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

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

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

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

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

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

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

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

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

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

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

职的人员。

十、包括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未

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

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交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

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提名人（盖章）：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王兴忠，作为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合肥美菱股份有限

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

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

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

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

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

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连续

任职六年以上。

王兴忠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深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

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王兴忠

（签署）

日 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宋宝增，作为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合肥美菱股份有限

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

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

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

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

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

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连续

任职六年以上。

宋宝增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深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

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

影响。

声明人：宋宝增

（签署）

日 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刘有鹏，作为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合肥美菱股份有限

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

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

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

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

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

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连续

任职六年以上。

刘有鹏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深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

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

影响。

声明人：刘有鹏

（签署）

日 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张世弟，作为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合肥美菱股份有限

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

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

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

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

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

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连续

任职六年以上。

张世弟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深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

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

影响。

声明人：张世弟

（签署）

日 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赵勇先生、总裁王勇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万春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碧民

先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总资产（元）

７

，

６９１

，

４７３

，

９０６．９７ ７

，

１１６

，

１６４

，

１５４．５８ ８．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２

，

７５５

，

４０４

，

８７８．８３ ２

，

７１７

，

２９４

，

３７１．７６ １．４０％

股本（股）

５３０

，

３７４

，

４４９．００ ５３０

，

３７４

，

４４９．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５．１９５２ ５．１２３４ １．４０％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元）

２

，

２１４

，

４７８

，

７４４．１４ １

，

９５２

，

６２６

，

４９６．１２ １３．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８

，

１１０

，

５０７．０７ １１０

，

６６４

，

２７５．２１ －６５．５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４２０

，

５７１

，

３４７．６８ －９２

，

２６５

，

５６２．１３ ３５５．８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７９ －０．２２ ２６０．４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１９ ０．２６７５ －７３．１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１９ ０．２６７５ －７３．１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３９％ ８．２１％ －６．８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１．３４％ １．１２％ ０．２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９８

，

２３６．７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２

，

１１２

，

２４６．８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

，

５２４．２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６９

，

５４４．３７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２１

，

８６９．８５

合计

１

，

４３１

，

１２０．２４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５４

，

６１９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７４

，

４９１

，

９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合肥兴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２

，

７０９

，

７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１７

，

１５０

，

８１５

境内上市外资股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１１

，

５９０

，

１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ＧＵＯＴＡＩ ＪＵＮ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１

，

４２２

，

２８２

境内上市外资股

ＣＡＯ ＳＨＥＮＧＣＨＵＮ ８

，

２１０

，

３２８

境内上市外资股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７

，

１６３

，

０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５

，

３２４

，

８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１８１

，

９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东海证券

－

交行

－

东海证券稳健增值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３

，

７８４

，

２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１．１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化原因

应收票据

１

，

７５５

，

０８５

，

７６９．６９ １

，

１９４

，

５０６

，

９０６．４４ ４６．９３％

本期销售规模扩大、销售回款票据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５０３

，

０９７

，

２００．４８ ３７２

，

５６３

，

０１０．１２ ３５．０４％

本期销售规模扩大，尚未到期的应收货款增加

所致。

在建工程

１１８

，

５６１

，

３５０．０３ ７５

，

１７９

，

３００．９４ ５７．７０％

冰柜扩能等在建项目尚未完工转资所致。

开发支出

２０

，

７８０

，

１０８．５９ １３

，

５０５

，

６５９．９４ ５３．８６％

主要为子公司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空调产品

的研发支出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６７

，

３９１

，

４１２．３８ ９７

，

２８４

，

２７７．４８ －３０．７３％

向职工发放了

２０１０

年度年终奖。

应付股利

１

，

３３３

，

４０８．６９ ７３８

，

６９５．３０ ８０．５１％

公司下属二级子公司巢湖美菱电器营销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的股东分红尚未分派完毕。

少数股东权益

６２

，

５７１

，

１７２．５０ ２８

，

８９５

，

８８７．２９ １１６．５４％

公司营销模式改革，陆续成立二级营销子公司，

增加了少数股东权益。

３．１．２

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化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

，

６２９

，

８０５．２３ ７

，

５２４

，

５７７．３５ －３８．４７％

本年缴纳的增值税小于上年同期，相应的税金及

附加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６２

，

１４４

，

４２８．５２ ３６

，

６０９

，

２４８．６９ ６９．７５％

主要是由于本期合并报表的合并范围比去年同

期增加合并了美菱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

财务费用

－７

，

００６

，

９５８．９３ －１

，

９６５

，

２４５．７８ ２５６．５４％

主要是由于利息支出减少和供应商让渡的现金

折扣金额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２

，

０２４

，

４５４．３０ ５

，

７９６

，

７１８．２２ －６５．０８％

本期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并结合

公司应收账款和存货的实际情况提取的坏账准

备、存货跌价准备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

以“

－

”号填列）

２３５

，

８６４．４７ ８２

，

０５０

，

９０９．７５ －９９．７１％

上年同期出售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获得投资收

益，而本年同期无该部分收益。

营业利润

４６

，

５４７

，

６７９．１２ ９３

，

１６５

，

５９８．６１ －５０．０４％

上年同期出售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获得投资收

益，而本年同期无该部分收益；同时，本年同期因

原材料上涨导致毛利率降低。

营业外收入

２

，

３０３

，

３８１．３６ ３４

，

６３８

，

６６６．７２ －９３．３５％

本期尚未收到空调节能惠民政府补助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５８０

，

８４６．９０ ３２４

，

１２７．９９ ７９．２０％

本期处置的报废固定资产损失增加所致。

非流动资产处置

损失

４４６

，

９９４．８３ ３１２

，

８９７．７１ ４２．８６％

同“营业外支出”项。

利润总额

４８

，

２７０

，

２１３．５８ １２７

，

４８０

，

１３７．３４ －６２．１４％

同“营业利润”项。

所得税费用

９

，

５１９

，

５８８．８７ １６

，

７７４

，

２５３．７７ －４３．２５％

应纳税所得额减少所致。

净利润

３８

，

７５０

，

６２４．７１ １１０

，

７０５

，

８８３．５７ －６５．００％

同“营业利润”项。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３８

，

１１０

，

５０７．０７ １１０

，

６６４

，

２７５．２１ －６５．５６％

同“净利润”项。

少数股东损益

６４０

，

１１７．６４ ４１

，

６０８．３６ １４３８．４４％

公司营销模式改革，陆续设立二级营销子公司，

增加了少数股东享有的损益。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７１９ ０．２６７５ －７３．１２％

２０１０

年底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

以及本期由于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收益、原

材料价格上涨、尚未收到空调节能惠民政府补助

等导致本期净利润减少。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７１９ ０．２６７５ －７３．１２％

同“基本每股收益”项。

其他综合收益

－ －６２

，

３３７

，

８４９．９３ －１００．００％

上年同期出售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获得投资收

益，而本年同期无该部分收益。

３．１．３

现金流量表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化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９７２

，

１０６

，

８４０．６６ ７４２

，

２５２

，

３２３．８４ ３０．９７％

本期销售规模扩大及应收票据到期解汇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１６

，

３２２

，

３５９．５５ ６

，

２２９

，

０７９．９７ １６２．０３％

母公司和中山长虹收到的出口退税增加。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５

，

５３７

，

３１４．８０ １８

，

５２０

，

２９９．９８ －７０．１０％

本期尚未收到空调节能惠民政府补助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９７１

，

３０９

，

６７０．２２ ５３０

，

２４０

，

３３８．２８ ８３．１８％

本期生产规模扩大采购业务增加及应付票据

到期解付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

１５３

，

３２３

，

０１３．８５ ８５

，

６３２

，

４８３．４８ ７９．０５％

向职工支付了

２０１０

年度年终奖。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４

，

４６２

，

３０３．０３ －１００．００％

本期无投资收回。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５１４

，

３００．００ ８２

，

０５０

，

９０９．７５ －９９．３７％

本期无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净额

１

，

１１２

，

１０４．１５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１１１０．４２％

本期处置部分报废的固定资产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３

，

５０６

，

０００．９７ ２

，

６３０

，

０８１．５４ ３３．３０％

收到的利息收入及工程保证金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３６

，

１４６

，

６６６．５２ １２

，

９５９

，

７４６．１１ １７８．９１％

雅典娜豪华冰箱生产基地项目、冰柜扩能项目

等工程投资增加所致。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８

，

９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３

，

０２２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６．７４％

公司去年同期支付了受让四川长虹空调有限

公司和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股权资产的部

分受让款项；上年已支付的投资款因部分营销

子公司未办妥工商注册手续未合并抵消，本期

该部分营销子公司设立完成，在合并报表中将

上述投资款作负数列示。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３０

，

１９１

，

０００．００ －

本期设立的二级营销合资子公司吸收少数股

东投资款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本期无新增银行借款。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４２

，

０４８

，

９５１．８０ 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３０％

本期偿还到期借款减少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

付的现金

２

，

９００

，

２２３．６６ ９５９

，

４６８．７０ ２０２．２７％

二级子公司巢湖美菱电器营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年度的股东分红支付及银行借款的利息增加

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１

，

２３３

，

０１５．４３ －７１０

，

３２０．１０ －２７３．５９％

本期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江西美菱与与景德镇市土地储备中心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合同》

为盘活江西美菱制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美菱”）的存量资产， 筹集战略搬迁建设资金，改善江西美菱的资产

结构，促进资产质量的不断提高，并结合景德镇市政府城市规划，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江西美菱制冷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进行收储的议案》，同意江西美菱与景德镇市土地储备中心签订《国有土地使

用权收储合同》，同意江西美菱将其位于瓷都大道官庄景土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２１

号共

１５９

，

４４８．８

平方米（折合

２３９．１７

亩）的土

地使用权交由景德镇市土地收储中心进行收储，土地收储补偿价款总计人民币

６５００

万元。

详细内容请参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２０１１－００４

、

２０１１－００６

号公告。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报告期内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新增的

Ａ

股股份

１１

，

６７３．１５

万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非公开发行完

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

５３０

，

３７４

，

４４９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本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分别与中国光大银行合肥分行稻香

楼支行、交通银行寿春路桥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合肥长江东路支行、中国建设银行合肥庐阳支行及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同意，同时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核，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

８８

，

７８１

，

５３７．２１

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制度》等有关规定，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经营成本，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保荐机构及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并按规定使用、管理和到

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

１８

，

１９７．７２１３

万元，募集资金余额

９９

，

５９７．７１０７

万元。其中：雅典娜豪华冰箱

生产基地项目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３３８．７６５８

万元；冰柜扩能项目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９

，

８４５．４４６８

万元；环保节能冰箱扩能项

目资金支出

４

，

２１８．０７６７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募集资金

３

，

７９５．４３２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雅典娜豪华冰箱生产基地项目处于土地、房屋建设期，各项工程正在加紧施工中。冰柜项目一

期的土地、厂房建设基本完成，设备已安装、调试完毕，并投产。环保节能冰箱扩能项目已投产，运行情况良好。

以上情况详细内容请参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１

月

１７

日、

１

月

２０

日、

１

月

２１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２０１１－００３

、

２０１１－００４

、

２０１１－００５

、

２０１１－００７

号公告、《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事项的保荐意见 》 等公告、 以及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

３

月

２６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２０１１－０１９

号、

《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等相关公告。

２

、关于增加信息披露指定媒体

为扩大公司信息披露的覆盖面，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公司决定增加《中国证券报》为公司信息披露指定

报刊。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详细内容请参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２０１１－００８

号公告。

３

、关于完成对子公司绵阳美菱制冷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相关事项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将以募集资金

５０００

万元用于增资子公司绵阳美

菱制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绵阳美菱”），用于投资建设环保节能冰箱生产线。本次增资绵阳美菱后，绵阳美菱的注

册资本将增加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９

，

５００

万元，占

９５％

股权，另一股东方中科美菱低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５００

万元，占

５％

股权。本次增资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详细内容请参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２０１１－０１０

号公告。

４

、关于变更股权分置改革保荐代表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公司收到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来的《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

原负责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和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郑华峰已离职，为更好地履行保荐机构的持续督导职责，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决定指派保荐代表人张晓斌接替郑华峰的工作， 继续履行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持续督导

工作。

详细内容请参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２０１１－０１６

号公告。

５

、关于子公司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出售土地使用权

为盘活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长虹”）资产，优化资产状况，增加资产处置收益和现金流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出售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中

山长虹将其面积为

２１７１３．３

平米的土地使用权（土地权证号为中府国用（

２００３

）第

０２１９５５

号，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协议转

让给广东长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数码”），根据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宗土地的评估结果，

本次标的资产评估价格为人民币

１４８４

万元，增值率

５２８．８７％

，经中山长虹与广东数码协商，同意本次土地资产的转让价格

为

１４８４

万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同意，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请参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２０１１－０１７

、

２０１１－０２０

号公告。

６

、发生重大诉讼、仲裁等事项的情况

公司完成收购合肥美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菱集团”）

１００％

国有产权后，为维护“美菱”商标、商号的独

立性和完整性，根据“美菱”商标、商号集中管理、统一使用的原则，公司详细梳理、清查了美菱集团对外许可使用商标、商

号的情况，并注意到美菱集团和合肥美菱小家电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签订的《商标许可协议》已不符合履行条件，

解除协议的条件已成就，可以解除协议。因此，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美菱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出诉讼，要求解除《商标使用权许可协议》，案件的一审工作已结束，现正待法院判决。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

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四川长虹、长虹

集团、美菱集团

法定承诺、追加对价承诺、股权分置改革等 履行完毕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四川长虹 关于规避同业竞争的承诺 严格履行承诺

非公开发行所作承诺 四川长虹

１

、关于减少、避免和规范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的承

诺；关于将其持有的土地、房屋长期租赁给长虹空调以

及在资产权证办理完毕后，将土地、房屋转让给长虹空

调的承诺；关于督促其子公司四川长虹民生物流有限责

任公司将其持有的土地、房屋长期租赁给绵阳美菱以及

在资产权证办理完毕后，将土地、房屋转让给绵阳美菱

的承诺

２

、承诺对其本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三十六个月

严格履行承诺

非公开发行所作承诺 本公司

关于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重

大影响的信息、澄清公告等；关于董监高不利用已获得

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

股票的买卖活动的承诺等

严格履行承诺

资产收购时所作承诺 本公司 受让美菱集团国有产权承诺 严格履行承诺

关于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所作

承诺

本公司

按规定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到期按时归

还；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会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进行证券投资、风险投资等承

诺。

严格履行承诺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四川长虹 空调资产产权转让承诺 严格履行承诺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０６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２５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国金证券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２３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长江证券、信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光大证券、中信证

券、海通证券、富国基金、华

安基金、国联证券、交行施罗

德基金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赵勇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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